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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铖昌科技股权2020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公告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5月完成收

购浙江铖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称：浙江铖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铖

昌科技”）80%股权，公司就铖昌科技2020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如下： 

一、基本情况 

公司于2018年4月18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浙

江铖昌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收购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议案》，并经2018年5月14

日召开的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6.24亿元收购铖昌

科技80%股权，具体详见公司前期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铖昌科技于2018年5月24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杭州市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

执照》。 

公司于2020年12月2日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铖

昌科技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议案》，并经2020年12月18日召开的2020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同意公司将原《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盈利预测方案进行

修改，具体详见公司于2020年12月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与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协议中约定：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盈利承诺 

转让方承诺，铖昌科技在 2018 年至 2020 年的合计实际净利润不低于

19,500 万元（以下简称“承诺净利润”）。 

本协议中的净利润以和而泰现行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进行核算，并经具有证

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合并报表范围内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不考虑员工持股计入的股份支付金额）为准。 

（二）补偿条件、数额及方式 

1、铖昌科技在盈利预测补偿期内当年的实际净利润应以收购方委托的具有

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中确定的数据为准。 

2、转让方承诺，若铖昌科技在盈利预测补偿期间内实际净利润未能达到承

诺净利润，收购方有权要求转让方对其进行现金补偿。转让方应在需补偿当年收

购方年度报告披露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依据下述公式计算并确定转让方当年应

补偿的现金金额(以下简称“应补偿现金金额”)。  

3、补偿期限内每个会计年度内应补偿现金金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当期应补偿现金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

积实现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股权转让总价款－累

积已补偿金额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为：铖昌科技在盈利预测补偿期限内截至该

补偿年度期末实际净利润的累积值。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铖昌科技在盈利预测补偿期限内截至该补

偿年度期末的承诺净利润累积值。 

三、2020 年度铖昌科技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铖昌科技 2018 年度、2019 年度及 2020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

别为 5,788.88 万元、6,663.43 万元及 8,992.17 万元（不考虑员工持股计入的股份

支付金额的合并报表范围内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铖昌科技业绩承诺为 2018

年至 2020 年的合计实际净利润不低于 19,500 万元（净利润以经具有证券从业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合并报表范围内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且不考虑

员工持股计入的股份支付金额为准），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大华核字[2021] 001389 号《相关资产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

铖昌科技 2018 年度至 2020 年度合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444.48 万元，

高于承诺数 19,500 万元，铖昌科技 2018 年度至 2020 年度业绩承诺已经实现完

成。 

四、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

司相关资产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